竞争性磋商采购公告
光泽县医院已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经相应程序确定采用 竞争性磋商 方式组织光泽县医院检验外送合作项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现欢迎国内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本项目由采购人委托福建金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竞争性磋商活动。

1.项目名称：光泽县医院检验外送合作项目
2.备案编号：/
3.项目编号：金垄招[2024]GY9001号
4.采购内容及要求：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按照物价收费的45%为最高限价

采购包保证金金额（元）: /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1
	光泽县医院检验外送合作项目
	1.00
	本项目按照物价收费的45%为最高限价
	项


5.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进口产品：否

节能产品：适用于（合同包1），按财库[2019]19号文执行。

环境标志产品：适用于（合同包1），按财库[2019]19号文执行。

信息安全产品：适用于（采购包1）

信用记录：

按照下列规定执行：（1）供应商应在（磋商文件要求的截止时点）前分别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相应的信用记录（以下简称：“供应商提供的查询结果”），供应商提供的查询结果应为其通过上述网站获取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原始页面的打印件（或截图）。（2）查询结果的审查：①由磋商小组通过上述网站查询并打印供应商信用记录（以下简称：“磋商小组的查询结果”）。②供应商提供的查询结果与磋商小组的查询结果不一致的，以磋商小组的查询结果为准。③因上述网站原因导致磋商小组无法查询供应商信用记录的（磋商小组应将通过上述网站查询供应商信用记录时的原始页面打印后随采购文件一并存档），以供应商提供的查询结果为准。④查询结果存在供应商应被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相关信息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采购包1：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面向的企业规模：本项目不适用
预留形式：本项目不适用
预留比例：本项目不适用
6.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6.1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6.2特定条件：无

6.3是否接受联合体形式的响应磋商：

采购包1：不接受

※根据上述资格要求，供应商响应文件中应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相关规定和资料要求，详见竞争性磋商须知前附表和磋商文件第五章。
7.竞争性磋商文件获取期限：
7.1如贵单位有意参加磋商采购活动，请于2024年 1 月 16 日至2024年 1 月 22 日，每日上午8：30 时至11：30 时，下午 3：00 时至5：30时(北京时间，下同。节假日除外)，在福建金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光泽分公司[光泽县凤凰花园三号楼一层C106]购买采购文件。[供应商代表执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法人与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报名]详见磋商公告或更正公告（若有）。

7.2釆购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8.首次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 1  月  29  日 9  时 00 分，地点为光泽县凤凰花园3号楼一层C106，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开标要求：①通过网上（易交易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https://www.enjoy5191.com/）递交。代理机构在投标截止时间到后，启动解密程序，投标人必须在解密程序启动后的45分钟以内确定对投标文件解密。②招标人在售标起始时间开始接收电子投标文件。

8.2 逾期发送、解密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拒绝接收
11.磋商时间及地点：
磋商响应文件开启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进行，地点为响应文件递交地点。邀请所有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参加开启会议，供应商未派代表参加开启会议的，视为默认开启结果。

12.竞争性磋商公告期限：
釆购公告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上发布。

13、采购人：光泽县医院
地址：福建省光泽县光明大道中路67号


邮编：354100

联系人：钟女士

联系电话：13960696110

14、代理机构：福建金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光泽县凤凰花园三号楼一层C106

邮编：354100

联系人：邹巧云

联系电话：17759900204

